
最新合同法总论和分论的区别 合同法总
论第四版(优秀5篇)

随着人们对法律的了解日益加深，越来越多事情需要用到合
同，它也是减少和防止发生争议的重要措施。那么一般合同
是怎么起草的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合同模板，希望大
家能够喜欢!

合同法总论和分论的区别篇一

《合同法总论》是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韩世远。

内容简介

《合同法总论(第3版)》修订的动因是：其一，出台了新的法
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其二，裁判实务产生了新案型、新问
题;其三，学术研究在主客观方面均有新进展;其四，获得了
一些新资料。本次修订是全面的，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均
较前版有明显的进步。在内容方面，结合新的法律、法规和
司法解释，特别是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逐处修订《合同法总
论(第3版)》内容。另外，刊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
法院公报》上面的案例，也是本次修订关注的重点之一。

作者简介

韩世远，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民法学博士，日本法政大学访问学者。

韩世远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合同法学理论研究，在法律出版社
出版了专著《违约损害赔偿研究》，20在法律出版社出版了
专著《合同法总论》(该书已获中国法学会优秀成果民法学科
一等奖)。在法律出版社出版了与日本法学家下森定教授共同



主编的《履行障碍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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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法总论和分论的区别篇二

《合同法总论》是年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韩世远。

基本信息

书名:合同法总论

图书编号:861304

出版社:

定价:39.0

isbn:750364756

作者:韩世远

版次:1

开本:16开

简介

本书以我国《合同法》总则为分析对象，总体上属“解释
论”的著述，惟少数地方涉及“立法论”的探讨。本书以阐
释合同法原理为目的，在阐明主流学说立场的基础上，也尽
可能地将作者个人的认识展示出来，并力求揭示出目前学术
研究的到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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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法总论和分论的区别篇三

管理信息系统（managementinformationsystems简称mis）、



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新型学科，mis的定义随着管理信息系统
（managementinformationsystems简称mis）、是一个不断发
展的新型学科，mis的定义随着计算机技术和通讯技术的进步
也在不断更新，在现阶段普遍认为管理信息系统mis、是由人
和计算机设备或其他信息处理手段、组成并用于管理信息的
系统。

管理信息由信息的采集、信息的传递、信息的储存、信息的
加工、信息的维护和信息的使用六个方面组成。完善的管理
信息系统mis具有以下四个标准：确定的信息需求、信息的可
采集与可加工、可以通过程序为管理人员提供信息、可以对
信息进行管理。具有统一规划的数据库是mis成熟的重要标志，
它象征着管理信息系统mis是软件工程的产物、、管理信息系
统mis是一个交叉性综合性学科，组成部分有：计算机学科
（网络通讯、数据库、计算机语言等）、、数学（统计学、
运筹学、线性规划等）、管理学、仿真等多学科。信息是管
理上的一项极为重要的资源，管理工作的成败取决于能否做
出有效的决策，而决策的正确程度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
息的质量。所以能否有效的管理信息成为企业的首要问题，
管理信息系统在强调管理、强调信息的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得
到普及。

二、系统作用

1、管理信息是重要的资源

对企业来说，人、物资、能源、资金、信息是5大重要资源。
人、物资、能源、资金这些都是可见的有形资源，而信息是
一种无形的资源。以前人们比较看重有形的资源，进入信息
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以后，信息资源就显得日益重要。因为
信息资源决定了如何更有效地利用物资资源。信息资源是人
类与自然的斗争中得出的知识结晶，掌握了信息资源，就可
以更好地利用有形资源，使有形资源发挥更好的效益。



2、管理信息是决策的`基础

决策是通过对客观情况、对客观外部情况、对企业外部情况、
对企业内部情况的了解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所以，
决策和信息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过去一些凭经验或者拍脑
袋的那种决策经常会造成决策的失误，越来越明确信息是决
策性基础。

3、管理信息是实施管理控制的依据

在管理控制中，以信息来控制整个的生产过程、服务过程的
运作，也靠信息的反馈来不断地修正已有的计划，依靠信息
来实施管理控制。有很多事情不能很好地控制，其根源是没
有很好地掌握全面的信息。

4、管理信息是联系组织内外的纽带

企业跟外界的联系，企业内部各职能部门之间的联系也是通
过信息互相沟通的。因此要沟通

各部门的联系，使整个企业能够协调地工作就要依靠信息。
所以，它是组织内外沟通的一个纽带，没有信息就不可能很
好地沟通内外的联系和步调一致地协同工作。

三、基本功能

1．数据处理功能

2．计划功能

根据现存条件和约束条件，提供各职能部门的计划。如生产
计划、财务计划、采购计划等。并按照不同的管理层次提供
相应的计划报告。

3．控制功能



根据各职能部门提供的数据，对计划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比较执行与计划的差异、分析差异及产生差异的原因，
辅助管理人员及时加以控制。

4．预测功能

运用现代数学方法、统计方法或模拟方法，根据现有数据预
测未来。

5、辅助决策功能

采用相应的数学模型，从大量数据中推导出有关问题的最优
解和满意解，辅助管理人员进行决策。以期合理利用资源，
获取较大的经济效益。

四、系统划分

1、mis按组织职能可以划分为办公系统、决策系统、生产系统
和信息系统。

2、基于信息处理层次进行划分

mis基于信息处理层次进行划分为面向数量的执行系统、面向
价值的核算系统、报告监控系统，分析信息系统、规划决策
系统，自底向上形成信息金字塔。

3、基于历史发展进行划分

第一代mis是由手工操作，使用工具是文件柜、笔记本等。第
二代mis增加了机械辅助办公设备，如打字机、收款机、自动
记账机等。第三代mis使用计算机、电传、电话、打印机等电
子设备。

4、基于规模进行划分



随着电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mis从地域上划
分已逐渐由局域范围走向广域范围。

5、mis的综合结构

mis可以划分为横向综合结构和纵向综合结构，横向综合结构
指同一管理层次各种职能部门的综合，如劳资、人事部门。
纵向综合结构指具有某种职能的各管理层的业务组织在一起，
如上下级的对口部门。

合同法总论和分论的区别篇四

第七十三条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
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
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

代位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

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

合同法总论和分论的区别篇五

1、构成要件：

(1)债权人对债务人有合法、有效的债权;

(2)债务人有以下行为之一：(该行为需以财产为标的，否则，
如继承放弃，赠与的拒绝不得撤销)

a、放弃到期债权;债务免除

b、无偿转让财产;赠与

c、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且债务人为恶意，受让人



也须为恶意;

d、恶意串通的事后抵押(《担保法解释》第69条)

e、放弃未到期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
行期(《合同解释二》第18条)

f、明显不合理的高价收购他人财产(《合同解释二》第19条)

(3)债务人实施上述行为，已危及债权人的债权。

(4)若债务人的行为为有偿，需要受益人或受让人具有恶意

2、撤销权的行使方法：

(1)行使方式：诉讼行使;

(2)诉讼主体：原告――债权人，被告――债务人，第三
人――受益人;

(3)诉讼法上的效果：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所支出的诉讼费用、
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

第三人有过错的，应当适当分担。

【参考法条】

《合同法解释一》第八条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一年”、
第七十五条和第一百零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五年”为不变期
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规定。

《合同法》第七十五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
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
销权消灭。

【例题】甲公司在6月1日欠乙公司货款500万元，届期无力清
偿。

12月1日，甲公司向丙公司赠送一套价值50万元的机器设备。

203月1日，甲公司向丁基金会捐赠50万元现金。

年12月1日，甲公司向戊希望学校捐赠价值100万元的电脑。

甲公司的3项赠与行为均尚未履行。

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卷三第15题，单选)

a.乙公司有权撤销甲公司对丙公司的赠与

b.乙公司有权撤销甲公司对丁基金会的捐赠

c.乙公司有权撤销甲公司对戊学校的捐赠

d.甲公司有权撤销对戊学校的捐赠

【答案】c

【考点】债权人撤销权

【解析】选项a、b错误。

《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
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
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
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债务人的行为。

本题中，甲公司对丙公司赠送机器设备和向丁基金会捐赠现
金，都发生在甲公司欠乙公司货款之前，因此没有损害到乙
公司的债权，所以乙公司不得撤销甲公司对丙公司的赠与和
对丁基金会的捐赠。

选项c正确。

甲公司对戊希望学校的捐赠发生在甲公司欠乙公司货款之后，
甲公司的行为损害了乙公司的债权，乙公司有权撤销甲公司
对戊学校的捐赠。

选项d错误。

《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
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
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

本题中甲公司对戊希望学校的捐赠具有社会公益性质，因此
不得撤销。

【例题】甲公司欠乙公司货款20万元已有10个月，其资产已
不足偿债。

乙公司在追债过程中发现，甲公司在一年半之前作为保证人
向某银行清偿了丙公司的贷款后一直没有向其追偿，同时还
将自己对丁公司享有的30%的股权无偿转让给了丙公司。

下列哪些选项是错误的?(卷三第54题，多选)



a?乙公司可以对丙公司行使代位权

b?若乙公司对丙公司提起代位权诉讼，法院应当追加甲公司
为第三人

c?乙公司可以请求法院确认甲、丙之间无偿转让股权的合同
无效

d?乙公司有权请求法院撤销甲、丙之间无偿转让股权的合同

答案：bcd

解析：《合同法》第73条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
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
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
身的除外。

本题中，甲公司帮丙公司清偿贷款后却不积极行使其到期债
权，给债权人乙公司的利益造成损害，乙公司可以行使代位
权，a的说法正确。

《合同法》解释第16条第1款规定：“债权人以次债务人为被
告向人民法院提起代位权诉讼，未将债务人列为第三人的，
人民法院可以追加债务人为第三人。”所以b是错误的。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
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
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的强制性规定。

本题中，甲公司和丙公司没有恶意串通，所以不可以认定合
同无效，c是错误的。



《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
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
销债务人的行为。

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
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债务人的行为。

本题中，因为债务人甲公司无偿转让股权的行为发生在一年
半以前，那时甲公司尚未对乙公司负债，所以不属于合同法
第74条规定的行使撤销权的情形，所以d是错误的。

本题司法部给的答案是abcd，但是我们认为符合题意的选项
是bcd.


